
附件 2 

育賢學校 

承投提供「香港來回英國曼徹斯特機票」 

書面報價附表 

填表須知  

 服務供應商請自行申報以下各項。 

 請注意：此「書面報價附表」由學校制定，並由服務供應商自行填寫，並將作為日後簽訂商業合

約的基礎部分；學校將依據「書面報價附表」，監察服務供應商所提供之服務。 

 

1   服務要求  

出發日期  2024 年 12 月 21 日  

返港日期  2024 年 12 月 30 日  

出發地  香港國際機場  

目的地  英國曼徹斯特機場 

人數  2 名成人、2 名 12 歲以下小童 (9 歲及 10 歲) 

機票種類  直航、經濟艙 

托運行李  每人最少 23 公斤 

 

2   報價詳情  

 項目  單價 (港幣 )  

1 機票服務 (來回 )  

已包 30 公斤托運行李、

機場稅  

出發起飛時間：  

返港起飛時間：  

 

來回機票價錢 (每人 )  

成人： $ 

小童： $ 

 

2 燃油附加費   

 

 

3 其他附加費用 *(請列明 )   

 

 

 

 

 

 

 

 



附件 2 

3   公司資料  

 

公司名稱：   

負責人：   職位：   

通訊地址：   

聯絡電話：  (公  司 )            (手  提 )  

辦公室地址：   

商業登記號

碼：  

 旅行代理商  

牌照號碼：  

 

 

4   其他相關要求  

4.1  承投者須夾附有效的營運證明文件副本（如商業登記證、旅行代理商牌照等）以供核實。 

4.2  服務供應商須遵守已訂下之價目，未經雙方同意前不得在服務期內隨意加價、轉讓服務權

或終止服務。若服務供應商於合約期內更改全部服務或部份服務之價格，將不獲接受。 

4.3  服務供應商須同意以下的終止合約機制： 

4.3.1  任何一方如欲終止合約，須向另一方提出不少於 30 天之書面通知方能終止合約。 

4.3.2  除非得校方同意，服務供應商不得更改合約中所載的全部或部份服務細則或服務價格。

若服務供應商未能遵守，學校有權即時終止合約而不作任何賠償。 

4.3.3  在任何情況下雙方終止合約，學校只繳付服務供應商已提供的服務的費用。 

4.4  根據《防止賄賂條例》，在學校採購過程中，如學校員工接受供應商和承辦商提供的利益，

或供應商和承辦商向學校員工提供利益，均屬違法。學校不容許供應商和承辦商透過任何

形式的利益（包括捐贈或回佣）影響學校的選擇。學校員工或供應商和承辦商任何一方或

雙方如有干犯上述違法行為，有關報價書將不獲考慮；即使已獲委聘，所簽訂的有關合約

亦會被宣告無效。 

4.5  供應商提供的所有服務及物品，必須符合香港相關法例的要求。 

 

本人已細閱上述填表須知，並清楚明白日後若獲 育賢學校 委聘為承投提供「香港來回英國

曼徹斯特機票」服務供應商，此自行填報「書面報價附表」內所載所有內容，將作為簽訂商業合約

的基礎部分，本公司於合約期內必須切實履行。 

 

負責人簽署：   

日      期：     

 
機構印鑑 


